
关于校级本科教学督导换届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部）： 

根据《青岛农业大学教学督导工作实施细则》的有关规

定，拟组织 2023 届校级本科教学督导的换届工作。现将有

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聘任条件 

1.为人正派、工作认真、坚持原则，有高度的责任心和

优良的师德； 

2.熟悉教育教学规律、政策、法规以及学校的规章制度，

有先进的教育教学理念,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3.连续 5 年以上从事一线教学工作，有较丰富的教学经

验，有较高的教学水平，无行政职务，热心于教学督导事业； 

4.副教授及以上职称，且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5.有较高的学术水平，熟悉本科毕业论文（设计）工作，

具有一定的毕业论文（设计）指导经验； 

6.身体健康，思维敏捷，有奉献精神，能够按时、高质

量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二、工作职责 

1.监督和检查各学院（部）执行和落实教学文件和教学

规章制度、教学管理与组织、教学运行与规范、教学质量与

效果等情况，并提出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2.根据学校安排，参与各种教学相关评估检查活动，参

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研教改项目和教学比赛的选拔评

比活动； 

3.积极深入教学一线，对教学内容和方法、教学组织、

课程思政、教风学风、毕业论文设计、教学条件保障等方面

进行考察，发现教学先进典型，查找教学中的问题和不足，

及时反馈相关信息，并提出意见和建议； 

4.每学期听课（包括理论、实验、实践）不少于 32学时，

其中平度校区听课不少于 8学时，实验课听课不少于 4学时，

蓝谷校区听课以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督导为主，退休教学督

导为辅； 

5.听课的课程类型包括思政课和专业课，听课后须填写

听课记录，完成课程评价，并与任课教师进行教学探讨； 

6.参加完成教学档案检查、本科毕业论文（设计）检查、

教学秩序检查、考试巡查等活动； 

7.完成学校安排的其他任务。 

三、其他事宜 

1.校级本科教学督导选聘采用教师申请，学院（部）审

核推荐，学校择优聘任的方式进行。 

2.鼓励长期从事一线教学工作，经验丰富的离退休教师

申报。 

3.各学院（部）推荐 1-2 名，于 2 月 23 日前将签字盖章

的《青岛农业大学校级教学督导员推荐登记表》报教务处教

学督导与评价中心。 



 

联系人：吴锦淑      联系电话：58957256 

 

附件：青岛农业大学校级教学督导员推荐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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